个人建房审批一条龙服务流程图




公示、受理（公示时间7天，不计承办时限）





规划所会同土地等相关单位进行现场踏勘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规划所编制审查规划总平面图和建筑方案，材料齐全并会同国土资源所联合公示（4个工作日）





不同意





规划所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当地乡镇政府签具审核意见（即办）





县审批中心国土资源窗口核发《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》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当地国土资源所通知建房户领取相关材料（即办）





建房户向当地规划所提出申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》





建房户向当地国土资源所提出用地审批申请





相关单位将是否同意建房的意见等情况反馈规划所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


上报当地乡镇政府（办事处）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不同意





以书面形式告知建房户





规划所通知建房户领取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》（即办）





规划所综合相关单位意见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材料齐全规划所受理（即办）








规划所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》（4个工作日）





规划初步审查意见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不受理





以书面形式告知建房户





建房户提出建房申请





以书面形式告知建房户





以书面形式告


知建房户





涉及水利、交通、风景、文物等有关单位的，有关单位应在接到联系单3个工作日内出具是否同意建房的意见反馈规划所；如需要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，由规划所通知建房户，有关单位应在收到建房申请材料之日起，5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。





当地乡镇政府签具审核意见（即办）（（（（（（（（（（（即办）





窗口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或《镇规划选址意见书》（7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当地规划所通知建房户领取相关证件（(即办)





材料齐全国土资源所受理（即办）





不同意





以书面形式告知建房户





不同意








国土资源所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当地规划所预审、向相关单位出具工作联系单(即办)








